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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公告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8-006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2月 9日（星期五）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2月8日（周四）—2018年2月9日（周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9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8日15:00至2018年2月9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茂健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72,886,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74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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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7,880,63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5.66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55,006,1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51%。 

8、8 名董事及全体监事出席会议，董事邹志勇先生因公出差请假，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9、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雅勤、金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式书面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对以下 2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272,879,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974%；反对7,1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该决

议以特别决议方式作出，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表决结果为

“通过”。 

2、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宁夏嘉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共同签署《增资协议书》，用自有资金对宁

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针对本项议案，公司控股股东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其所

持股份数量 216,868,000股不计入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非关联股东 24人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6,018,801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28,930,65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51.6445%；反对7,12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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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7%；弃权27,081,028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3427%。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921,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51.6370%；反对7,1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7%；弃权27,081,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3503%。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 10月 30日和 2018年 1月 24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雅勤、金莹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山东齐鲁律师事务

所关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详见 2018年 2月 1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2月 10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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